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106年度「城市音樂盒」 實施計畫
1、 目的：
    為推廣青少年藝文活動，鼓勵青少年勇於展現自我，期許透過開放舞臺之戶外音樂展演，提供對於音樂表演有熱忱、樂於分享的青少年相互交流、一展長才的機會，也為臺北市民提供音樂薰陶與假日休閒的好去處。
2、 辦理單位：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
3、 活動對象：
一、表演團體：臺北市、新北市各國中、高中職或大專院校音樂性社團。
    二、參加對象：一般民眾
4、 活動時程：
     擬訂於106年每月第二個週六下午2時至4時舉行(惟配合連續休假或補行上班上課日得彈性調整)，詳細時程如下：

01/14(六)、02/11(六)、03/11(六)、04/08(六)、05/13(六)、06/10(六)、
07/08(六)、08/12(六)、09/09(六)、10/14(六)、11/11(六)、12/09(六)。
5、 活動地點：

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 1樓曹洞宗大本山臺灣別院鐘樓廣場。
6、 執行方式：
    ㄧ、邀請學校表演團體(上臺演出者以不超過5人為主)於每月第二個週六至鐘樓廣場進行樂
       器演奏。
二、每次表演時間計2小時，曲目長短、曲目間的休息時間不拘，表演團體可自行彈性調整。
三、參加表演者每人核發新臺幣500元(含交通費、器材搬運費、材料費等)，每團最高核發
    新臺幣2,500元整。

四、演出團體若有需要，得依實際演出時間由本處核發公共服務時數，每次(含彩排)以四小
    時為限。

五、表演團體需自備樂器、譜架，及相關用具。
六、考量附近住戶安寧，請避免鼓類等打擊樂器。

七、雨備場地改至本處1樓大廳。
7、 報名方式：
一律採網路報名，請至官網BeClass系統完成報名作業，網址https://goo.gl/TPZvCi。
捌、活動洽詢: 2351-4078轉1716葉小姐。
